
股票轉讓協議書 

  

簽訂協議雙方： 

甲方：  

乙方：  

經甲、乙方兩方協商，一致同意，甲方將所持有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所發行之普通股股票，共計     股轉讓予乙方，達成如下股票轉

讓協議： 

一、  轉讓方和受讓方的基本情況 

  1、轉讓方（甲方）： 

    姓名：   

    代表人：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2、受讓方（乙方）： 

    姓名：   

    代表人：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二、  股票轉讓的份額及價格 

           （甲方）同意將所持有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

發行之普通股股票，共計        股的股票，價值新台幣        

元轉讓予           （乙方）。 

 

三、  股票轉讓交割期限及方式 

乙方應於      前以匯款方式匯到甲方指定帳戶（如下），新台

幣          元繳付給甲方。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8F%E5%95%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4%BB%BD%E8%BD%AC%E8%AE%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6%9D%83%E4%BB%B7%E5%80%BC


銀行名稱：        銀行代碼：     

帳號：  

戶名：    

 

四、  乙方權利義務 

股票進行上述轉讓後，乙方承認原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願意

履行並承擔原甲方在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一切權利及義務。 

 

五、  甲方權利義務 

甲方於收到乙方匯入款時，應繳交證券交易稅後，將股票背書轉讓交付乙

方，並向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務單位提出股東名冊變更。 

 

六、  爭議的解決 

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對於因本合約引起之疑義或糾

紛﹐雙方應先依誠信原則解決之。本合約如有爭議，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

法律為準據法且排除其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並以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七、  此協議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持一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